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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离婚后因前夫欠钱陷官司

“同一判决书”为何俩结果
她在网上看到的判决书
是这样的——
她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2015）大

民初字第937号判决书显示，依婚姻法第四
十一条，她无需为前夫所欠百万债务担责。

她拿到手上的纸质判决书
是这样的——
但她拿到手里的（2015）大民初字第

937号判决书却显示，依“24条”，她需承担
连带责任。

为何判决结果迥异？
这两份分别存在于网络和现实、案号

相同的判决书，原被告陈诉、双方提交的
证据及质证乃至法院审查认证和法院确
认的案件事实均一模一样。直到本院认
为处才出现细微区别，雷同部分超九成。
为何会出现判决迥异的结果？

让花火大吃一惊的是，1月10日她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2015）
大民初字第937号判决书赫然显示，她
无需为这笔百万夫妻共债承担连带责
任。换句话说，此前大祥区法院交付给
她的判决和法院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
上的判决，案号相同但结果迥异，属“阴
阳文书”。

记者对这两份案号相同，一份存在
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一份存在于现实中
的判决书逐字逐句进行比对。其中，两
份判决书前面的原被告陈诉、双方提交
的证据及质证乃至于法院审查认证和法
院确认的案件事实均一模一样。直到本
院认为处才出现细微区别。两份案号相
同的判决书雷同部分超过九成。

其中，中国裁判文书网差异部分表
述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
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
活所付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夫妻共同
债务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或者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所负债务。本案借款数额巨大，明
显超出夫妻正常日常开支，原告作为出借
人审慎的注意义务，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
本案借款为被告唐某和花火的夫妻共同
举债的合意。被告唐某向原告借款直接
转入李某账户，用于偿还被告李向锋与李

某的借款，本案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与生产经营，家庭也未从中获益，所以
本案债务应认定为被告唐某个人债务，被
告花火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花火得到的纸质版判决书相关部分
表述则为：原告按照约定将借款汇入被
告唐某指定的账户，已完成出借人的义
务。该借款发生在被告唐某与被告花火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被告方并无证据
证明原、被告明确约定该债务为被告唐
某的个人债务，也未能举证证明原告在
借款时明知被告唐某与被告花火对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有归各自所有的
约定，故本案借款应为被告唐某与被告
花火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被告花
火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在相关法律依据上面，和前者相比，少
了《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多了“24条”。

“两份案号相同的判决书，原被告陈
诉、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质证乃至于法院
审查认证和法院确认的案件事实均一模
一样，仅仅是因为所适用的法律不同，最
终竟能得出迥然相反的结论，这简直太
过于匪夷所思了！”花火感慨。

担心证据流失，11日，花火已花
2000余元，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这份
判决进行了公证保全。

“阴阳文书”

两份判决书案号相同
雷同部分超九成，但判决迥异

事实上，早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花火
就到邵阳市纪委进行过投诉。花火告诉
记者，投诉原因在于，本案原告王阳的父
亲王志强，即是邵阳市中院法官。“我的律
师告诉我，此前有一次他去一审法官办公
室时，发现王阳之父在一审法官办公室
里，两人讨论的就是我这个案子。”

12日下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邵阳
市中院法官王志强表示，王阳确实是自己
女儿，“但我从未过问过她的案子，也没有
因为这个案子去找过一审法官。”

（2015）大民初字第937号案件审判
长徐韬则表示，裁判中他们适用的法律依
据为“24条”，需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记
者指出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存在另外一份
案号相同，但结论迥异的判决，徐韬先是
连呼不可能。但沉默了数十秒后又表示：

“判决以我们交付给当事人的纸质版为
准。至于网上为何会出现一份适用《婚姻

法》41条且不担责判决，我确实不知道。
这可能需要问电脑管理员才清楚。”

不期而来的债务最终让花火陷入绝
境。在诉讼之初，父母出资为花火所购
买，并登记于花火名下的房屋就已被保全
冻结。另外，她的工资卡也已被保全冻结
一年多。“我现在每个月工资有四五千。
但保全冻结后，法院每月只给我留1800
元，这就是我母子二人一个月全部的生活
来源。”

在花火看来，随着前夫唐某和李向锋
的跑路，自己成为了唯一有偿还能力的对
象，“对方现在就死死盯着我那套房子和
我的工资卡不放。”

目前，花火正在积极准备材料，申请
再审。 另外，记者17日晚再次登录中国
裁判文书网发现，（2015）大民初字第937
号判决书显示已不存在。

据《成都商报》

案件审判长回应

依据是“24条”
以纸质判决书为准

2004 年 4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婚姻
法》司法解释（二）24 条（以下简称“24
条”），由于一律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
一方对外所欠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造成现实生活中因配偶不当举债，另一方
即使婚姻关系结束后，也需为前配偶之不
当行为承担巨额债务的连带责任。

湖南邵阳女子花火（化名）的遭遇可
能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今年1月10日，
花火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2015）
大民初字第937号判决书显示，依婚姻法
第四十一条，她无需为前夫所欠的百万债
务担责。但此前她拿到手里的（2015）大
民初字第 937 号判决书却显示，依“24
条”，她需承担连带责任。

记者发现这两份分别存在于网络与
现实中的判决书，案号相同，雷同部分超
九成。它们显示出的迥异判决结果，在一
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行司法中“24条”所带
来的裁决困境——只因适用的法条不同，
最终却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现年44岁的花火，目前
是湖南省邵阳市某医院一名
行政人员。2003年，她和当
地人唐某缔结了婚姻。2015
年7月，两人婚姻关系结束。

结束婚姻两个月后，花
火突然接到一个名叫王阳的
人的电话及短信。王阳告诉

她，2014年 10月 1日，也就
是在她与唐某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唐某曾从她处借款一
百万元。现在找不到唐某，
只能来找她。几天后，花火
果真接到法院传票，她成为
了被告人。

花火琢磨着，长期以来，

自己都有稳定的收入，个人开
支上面从未依赖过唐某。12
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两人最
大一笔支出为购房，并且该购
房款还是由花火父母全额支
持且早在2010年就已全部偿
还完。“不明不白的债务，凭啥
要我担责？”

前夫借款百万
她被追债成了被告

王阳提起的诉讼中，除将
花火和前夫唐某列为共同被
告外，另外还有一位名叫李向
锋的人。在王阳提供给法庭
的一张借条上，唐某的身份为
借款人，李向锋则为担保人。
但根据花火的代理人、湖南天
戟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文所做
的多份调查笔录则显示，事情
远没有这么简单。

李向锋在笔录中表示，他
和花火前夫唐某是好朋友。
2014年 9月，他有一位朋友
向他求助急需 100 万资金，
并且只需短借一天。随后，
李向锋从李某处拆借了100
万给这位朋友。由于借给朋
友这 100 万对方无法偿还，

李向锋又找到王阳，希望能
够从王阳处以 5%月息拆借
100万归还李某。打借条时，
唐某也在。笔录中，李向锋
原话为：“当时是我借钱，唐
某是担保人。

因为我没有单位，王阳就
要求唐某做借款人，我做担
保。我们同意了，并将借款直
接打到李某账户上。”这意味
着，和借条相反，李向锋可能
才是真正的借款人。唐某则
是担保人。

与此同时，朱文律师还
找到了李某，银行流水显
示，此前李某确实曾有一笔
100万的流水到了李向锋账
上。后来，又有一笔 100 万

的流水由王阳账户直接转
入李某账户。两者只相隔了
一天。而李某也同时证实，

“李向锋向我借100万元，答
应第二天给我。我第二天收
到了100万。”

和此前不少夫妻共债一
样，一审中，花火前夫唐某及
李向锋双双缺席。花火虽向
法庭提交了上述调查笔录，并
以该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作为抗辩，但邵阳市大祥区
法院仍以“24条”为由，判决
花火需为这100万承担连带
责任。因对判决不服，花火提
起上诉，但邵阳市中院继续以

“24条”作为裁判依据，花火
仍未能逃脱连带命运。

法院以“24条”作裁判依据
她需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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